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第0248号提案的答复

白洪峰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零售药店执业药师配置严重不足问题的建议》（提案（0248号），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我省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配备的规定

2019年8月5日起实施的《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药品零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开展执业药师远程药事服务及审方业务的药品零售企业，可不再配备执业药师，但应至少配备1名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作为质量负责人，开展药事服务工作。此项政策的出台实施，将切实有效缓解我市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配置不足的实际问题。

二、发展药学职业教育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市教育体育局加强指导帮扶，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于2015年设立食品药品学院（食品药品工程系），至今已有药品生产技术、药品经营与管理、药品质量与安全等5个高职专业，药剂 、制药技术等3个五年制专业，目前共有学生747名；玉溪卫校药学相关专业，将于2020年申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联动，组织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及相关科室与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业务交流和专题讲座，云南望子隆制药有限公司、玉溪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玉溪百姓堂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与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共建师资培训基地、学生实训基地，培养符合药品生产流通所需人才，有效解决药学专业人才源头不足的问题。
三、引导药品经营企业加强执业药师培养

经历了今年的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挂证”行为整治，我市各药品经营企业已将执业药师培养作为了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出台奖励政策、参加考前辅导、高薪聘用执业药师等多项措施，努力提高企业的执业药师配备水平。截至2019年6月30日，我市注册的执业药师685人，其中注册在药品零售企业的有601人，切实有效提升了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药事服务水平。
四、切实加强对药品零售企业的监管

我局将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药品零售企业的监管，监督药品零售企业严格配备执业药师等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引导药品零售企业加强药学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药品零售企业的药品管理和药事服务能力和水平，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最后，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玉溪市药品监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0月10日  

（联系人及电话：李谨，13987737037）



